《汶上县农业用水权分配管理办法》

（草案）解读

为健全完善我县农业用水权制度体系，优化农业水资源配置，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安全利用水平，县水务局牵头起草了《汶上县农业用水权分配管理办法》（草案）。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从国家层面看，推进用水权改革是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举措，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建立健全用水权初始分配制度，推进用水权市场化交易，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见》，为地方农业用水权管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从省级层面看，山东省将农业用水权改革作为水网先导区建设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重要支撑，积极探索粮食主产区用水权管理模式，为我县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从县域实际看，汶上县属于严重缺水地区，多年平均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265.03m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6%，亩均占有量258.96m³，水资源供需失衡问题长期存在。近年来，我县虽严格落实用水总量强度双控，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7187，但农业用水权归属不够清晰、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仍需破解。基于此，结合我县水资源禀赋、农业发展实际及现有水利工程条件，制定本《汶上县农业用水权分配管理办法》（草案），是落实国家和省改革部署、破解县域水资源制约的必然举措。

二、规划必要性

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汶上县作为农业县，农田灌溉用水是粮食生产的核心保障。通过明确农业用水权分配规则，稳定灌溉用水供给，可有效防范干旱等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为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提供制度支撑，契合琵琶山溢流坝等水利工程滋养三十万亩良田的民生定位。

二是破解水资源制约的关键路径。针对我县水资源短缺现状，《汶上县农业用水权分配管理办法》（草案）通过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等机制，可精准管控农业用水需求，倒逼农业节水技术推广和种植结构优化，进一步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缓解供需失衡矛盾。

三是规范用水管理秩序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县农业用水存在权责不清、流转不畅、监管薄弱等问题，《汶上县农业用水权分配管理办法》（草案）明确用水权定义、分配流程、权证管理及监督责任，可实现农业用水“有章可循、有据可依”，避免用水纠纷，提升水资源规范化管理水平。

四是衔接上级改革部署的必然要求。落实山东省用水权交易管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工作要求，通过明晰用水权、培育交易市场，可推动节水收益合理分配，形成“节水有奖、超用有偿”的良性机制，助力打造县域农业用水改革样板。

三、主要内容

《汶上县农业用水权分配管理办法》（草案）共五章二十一条，结构清晰、重点突出，涵盖农业用水权管理全流程，核心内容如下：

（一）明确核心定位与责任分工

总则部分界定了农业用水权为农田灌溉水资源使用权，明确适用范围覆盖县域内农业用水权分配、权证及监督管理活动。确立“统一配置、总量控制、定额管理、智慧赋能、动态管理”原则，明确县水务局为牵头责任主体，负责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及权证核发；镇街人民政府承担基础信息核实、结果公示、申请受理等具体工作，形成“县级统筹、镇街落实”的工作格局。

（二）规范用水权分配机制

明确分配范围为农田灌溉用水（含地表水、地下水），林牧渔畜用水不纳入分配。以行政村和种植大户为分配单元，管理延伸至自然村，要求灌溉用水户均需取得用水权证。采用“定额法”分配，通过核定有效灌溉面积、实行“一镇一额”确定综合灌溉用水定额、初步核算水量、开展水量平衡分析四步流程，确保分配公平合理，同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应对土地流转、极端天气等变化。

（三）健全权证全生命周期管理

规范发证流程，明确镇街公示、县级审核、权证核发、系统登记的闭环管理，依托农业用水管理系统实现权证在线化管控。明确用水户权利与义务，细化权证变更、注销、撤销、延续的适用情形及办理程序，其中用水权证有效期为三年，届满前45日由镇街统一申请延续，确保管理连续性。

（四）强化监督管理与纠纷处置

要求用水权人自觉接受监督、服从统一调度，配合特殊情形下的用水限制。建立纠纷处置机制，明确用水纠纷可通过协商、水务部门调解、司法诉讼三种途径解决，保障各方合法权益，维护用水秩序。

四、保障机制

（一）健全监督考核，强化刚性约束

将农业用水权管理纳入水资源管理考核体系，对镇街分配工作落实、用水户合规用水等情况进行常态化监督，对擅自伪造权证、超量用水等行为依法依规处理。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衔接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对节水成效显著的用水户给予奖励，对浪费水资源的行为强化管控。

（二）规范交易机制，促进节水增效

依托用水权明晰成果，培育县域农业用水权交易市场，规范用水权流转、回购、收储等行为，推动节余水量有序交易，实现水资源二次优化配置。

